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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篇 

行政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20 日 
教育部令  部授教中（一）字第 0990511702B 號 

訂定「教育部補助國立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書籍制服費及伙食費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

百年八月一日生效。 
附「教育部補助國立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書籍制服費及伙食費要點」 

部  長 吳清基 

教育部補助國立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書籍制服費及伙食費要點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就學，給予其相關就學費用扶助，落實政

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 
   於國立特殊教育學校接受特殊教育具有學籍之身心障礙學生，於修業年限內，以其申請

時查調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所提供家戶最近一年度所得未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得申請

本要點之補助。 
   前項家戶最近一年度所得總額，依下列方式核算： 

(一) 學生未婚者，其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戶年所得。 
(二) 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合計之家戶年所得。 

   第二項第一款學生因特殊因素未能由父母之一方或法定監護人扶養者，得具明理由，經

學校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免列計該父母之一方或法定監護人之綜合所得。 
   家戶中具國民中小學、幼稚園、托兒所教職員或軍人身分者，應檢附任職學校或機關開

立之最近一年度薪資所得證明，以供查驗。 
三、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書籍費：每名學生每學期新臺幣八百元，按學期補助。 
(二) 制服費：每名學生每學年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於第一學期一次補助，第二學期始核准學籍

者，制服費減半。 
(三) 伙食費：每名學生每月新臺幣三千元，按月補助，以十個月計算，七、八月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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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接受本要點補助費用之學生，連續請假三天以上者，於請假期間，停發伙食費。 
   緩讀及延長修業年限之學生，不予補助。 
   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補助之費用，不予追繳。 
   重讀、復學或再行入學者，休學、退學前所就讀之相當學期、年級已享受補助之費用，

不得重複補助。 
   學生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提供有關費用之補助，及其他與補助費用性質相當之給付

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重複申請本要點之補助。 
五、 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其費用不予補助；已補助者，應追繳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

關辦理： 
(一) 申請資格與本要點規定不符。 
(二) 重複申領。 
(三) 所繳證件虛偽不實。 
(四) 冒名頂替。 
(五) 以其他不正當方式享有補助。 

 
 
 

其他 

來函更正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19 日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函  體委競字第 0990019724 號 

主  旨：檢送「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三條及第十六條條文勘誤表一份，請 查照更正。 
說  明：「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業經本會 99 年 8 月 6 日體委競字第 09900179023 號令發布修

正在案。 

主 任 委 員 戴遐齡 出國 
副主任委員 陳顯宗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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